
□见习记者 虞鑫

本报聊城 9月 15日讯
“姥姥，我要回家，我不上幼儿
园……”14日上午11时左右，
记者在健康路上见到了一个
哇哇大哭的小男孩，孩子旁边
的老人无奈地哄着孩子，也掉
下了眼泪。

记者询问得知，小男孩
叫晨晨，今年三岁了，带孩子
的是晨晨的姥姥。晨晨刚上
幼儿园，还不适应幼儿园的
生活。每天接送时，晨晨都会
大哭大闹，让她又心疼又着
急。“晨晨是我一手带大的，
他一哭我就跟着难受。孩子
上了幼儿园，我每天都担心
他是不是被欺负了，有没有
饿着、摔着、碰着。上午放学

他是一路哭着跑过来的，我
看了就受不了。”

聊城市七色光幼儿园的
李老师介绍，大多数孩子刚上
幼儿园的时候都不适应，又哭
又闹的，也不愿意跟其他小朋
友接触。除了孩子的不适应
外，家长们担心孩子还会产生
焦虑的情绪。“有些家长送完
孩子就在幼儿园外面站着往
里看。也有家长看不下去了就
直接把孩子从幼儿园接走。”
李老师建议，家长最好多给孩
子一些积极的提示，讲一些在
幼儿园会发生的愉快的事情。
另外家长朋友也要“狠心”一
些，把握好宠爱孩子的平衡
度。看孩子哭就接走或者陪着
孩子哭等做法，对培养孩子的
独立性格来说没有益处。

路线难确定 成本比平时高

国庆北京游旅行社避开大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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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刘云菲

本报聊城 9月 15日讯
“十一”去北京观看阅兵仪式
成为了不少聊城市民的心
愿。但15日记者从聊城多家
旅行社了解到，“十一”期间，
大部分旅行社并没有推出
“国庆阅兵游”的项目，且多
选择推迟行程避开国庆阅兵

日的旅游服务。
“‘十一’想去看国庆阅

兵，但听说不太容易，估计看
不成了。”咨询“十一”北京游
的张先生无奈地说。张先生在
电话中告诉记者，他和家人
“十一”最想去北京观看国庆
阅兵式，就算价格贵也能接
受，但咨询的几家旅行社都表
示“十一”去北京观看国庆阅

兵式尚不确定，只能肯定10月
1日之后游北京的线路。

据聊城国际旅行社计调
部部长付建介绍，北京游一直
很火，现在报名的也比较多，每
天都有市民打电话咨询国庆期
间北京游线路，希望能参加“国
庆阅兵游”。但旅行社目前没有
推出“国庆阅兵游”的项目，如
果市民打算观看国庆阅兵式只

能自行出游。“由于目前没有接
到北京方面的相关通知，旅行
社会避开当天的阅兵式，只能
确定10月1日以后的北京路
线，并且‘十一’期间北京的酒
店价格必然水涨船高，游客想
在国庆当天到北京观看阅兵
式可能扑空，成本会比平时高
出许多。”

中信旅行社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就算是10月1日之后
能确定出游北京，目前也只
能确定坐汽车去北京的路
线，至于火车出游要等待票
位的情况。记者在该旅行社
推出的国庆游路线表上看

到，旅行社只推出“大阅兵后
看新北京四日游——— 10月1
日晚发团的项目”，并且在路
线的一些敏感地方后面都标
明了“若开放或若可进馆参
观费用自理”的提示。

□记者 张召旭

本报聊城9月15日讯 疏
通下水道、搬家、送奶……聊
城许多小区的楼道里贴满了
类似的小广告，这让很多居民
感到非常厌烦。不过有时候，
这种小广告还真能派上用场，
为此一些居民建议在小区里
建立几个公共张贴栏，既能使
居民得到方便，又能杜绝乱贴
乱画。
“这些贴小广告的人真让

人讨厌，贴的满楼道都是。”家
住双力家属院的孙先生说，他
们家住在一楼，平时就是小广
告经常“出现”的地方，为此他
们要经常清理这些“牛皮癣”。
孙先生的女儿16日就要出嫁
了，他们前几天专门把门前的
小广告都清理干净了，防盗门
上也贴上了大红的喜字。可
15日早晨，当孙先生出来买

早点的时候，却发现大红喜字
上面竟然糊上了一张“专制不
孕不育”的广告，孙先生无奈
之下只好撕了重新再贴。

不少居民反映，他们经常
对门前的野广告进行清理，但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野广告又
开始肆虐起来，让人看着很不
舒服，却又找不到根除野广告
的办法。不过，这些烦人的小
广告也有派上用场的时候，市
民段女士说，前几天搬家，就
按照门口小广告上的电话联
系了搬家公司，不用再跑出去
找了，节省了不少时间。所以，
段女士和几个邻居都建议说，
他们小区里有宣传栏等，何不
建一个公共信息广告张贴栏，
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
些广告信息贴进去，这样居民
看着方便，贴小广告的人能达
到宣传目的，也就不会乱贴
了。

□记 者 刘铭
□通讯员 刘尚进

本报聊城9月15日讯
一饭店职工与饭店口头约
定按工作小时支付劳动报
酬，半年后，饭店提出终止
该职工工作，该职工索要经
济补偿金未果，遂向劳动部
门投诉。经劳动部门查证，
该职工与饭店属非全日制
用工，订立的是口头协议，
用工终止后饭店不需要向
该职工支付经济补偿。

近日，聊城市劳动保障

部门接到某饭店职工王某
投诉，称其和该饭店老板口
头约定每天工作时间为2－
3小时，完成自己的工作量
后，再按工作小时支付劳动
报酬。半年后，饭店老板因
工作原因终止了王某的用
工。王某因老板未与其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要求饭店支
付经济补偿金。

经聊城市劳动保障监
察支队调查，认为王某与用
人单位的用工方式为非全
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法》规
定，非全日制用工指以小时

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单
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
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
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
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双方
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
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
用工终止后，用人单位不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因
此，饭店不需要向该职工支
付经济补偿。

在此，聊城市劳动保障
监察支队同时提醒求职者，
在口头订立非全日制用工

协议时，一定要注意非全日
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
定试用期；非全日制用工计
酬标准是以小时为单位，计
酬的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
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
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工资结
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
15日。

9月15日，聊城市迎来了入秋第一场大雾，聊城市气象台6时发布大雾黄色警报。气象台专家
介绍，早晨起大雾就笼罩聊城，雾气最大时可见度低于80米，直到中午大雾才完全散去。大雾天
气对高速公路产生了很大影响，济聊馆高速茌平至冠县段封闭半小时之久。据悉，此次大雾天气
原因主要是地面温度低、湿度大，16日，聊城仍有轻雾。 本报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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